附件一：

1.政策依据：依据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（试行）》（财会〔2012〕21号），参考《关于征求〈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〉意见的函》（财办会〔2024〕25号），并符合《公立医院内部控制管理办法》（国卫财务发〔2020〕31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23〕4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财会〔2023〕31号）及吉林省公立医院内部控制操作索引要求。

2.建设目标：协助医院建立健全权责清晰、制衡有力、运行有效、监督到位的内部控制体系，覆盖六大经济业务（预算、收支、采购、资产、基建、合同）及十个特色业务（医疗、医保、医学装备、药事、科研、临床研究、教学、医联体、信息、医疗服务价格）。

3.内控手册修订：在现有《内部控制手册》基础上，依据最新政策进行修订升级，形成《内部控制手册（2026版）》，并配套完善各业务领域制度与流程图。

4.制度流程建设要求：第三方须通过现场调研、访谈、资料审阅等方式，独立提出制度修订意见并完成最终修改，非简单汇总医院提供的制度。确保制度可操作、可检查、可评价。

5.内控评价机制建设：指导医院建立内控评价机制，提供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程序模板及评价工具，为内审部门后续独立开展年度评价提供方法支撑。

6.专题培训：开展内控专题培训，提升全员内控意识。

7.项目团队要求：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公立医院内控咨询经验（未承担过公立医院内控建设项目的不得参与）。

8.保密与知识产权：所有交付成果知识产权归医院所有。

9.成果交付物清单（包括但不限于）：

《内部控制手册（2026版）》及配套制度汇编，各业务领域核心流程图集，内控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工具，内控专题培训课件及培训记录，项目全过程工作底稿。

